
Incorporated with limited liability   捐款戶口 Donation A/C No. 匯豐銀行 Hong Kong Bank 511-176497-004 

 

民 主 黨 對 規 管 行 政 長 官 、 行 政 會 議 非 官 方 成 員 ，  

以 及 政 治 委 任 官 員 的 潛 在 利 益 衝 突 事 宜 意 見 書  

 

1.  背 景  

 

1.1  行 政 長 官 曾 蔭 權 先 生 在 任 期 間 ， 接 受 多 名 富 商 豪 華 款 待 ， 和

打 算 在 落 任 後 到 深 圳 租 住 豪 宅 ， 涉 及 潛 在 利 益 輸 送 ， 引 起 市

民 極 大 非 議 ， 曾 先 生 亦 正 被 廉 政 公 署 調 查 。 為 此 ， 行 政 長 官

成 立 了「 防 止 及 處 理 潛 在 利 益 衝 突 獨 立 檢 討 委 員 會 」（ 下 稱 委

員 會 ）， 就 採 取 何 種 措 施 改 善 現 行 框 架 和 程 序 提 出 建 議 。  

 

1.2  因 為 曾 先 生 設 定 的 職 能 所 限 ， 委 員 會 無 權 調 查 他 在 任 期 間 有

否 發 生 潛 在 的 利 益 輸 送 。 對 此 ， 我 們 表 示 遺 憾 ， 因 為 我 們 認

為 委 員 會 應 調 查 行 政 長 官 的 多 項 涉 嫌 違 規 行 為 ， 並 作 出 結 論

及 建 議 。  

 

1.3.  就 規 管 行 政 長 官 、 行 政 會 議 非 官 方 成 員 ， 以 及 政 治 委 任 官 員

的 利 益 衝 突 事 宜 ， 民 主 黨 曾 參 考 多 項 資 料 ， 包 括 現 任 行 政 長

官 宣 稱 適 用 於 規 管 其 旅 費 事 宜 的 《 內 部 規 則 》、《 行 政 會 議 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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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的 利 益 申 報 制 度 》、《 政 治 委 任 制 度 官 員 守 則 》 和 規 管 公 務

員 的 《 2010 年 接 受 利 益 (行 政 長 官 許 可 )公 告 》。  

 

1.4  2 月 29 日 ， 當 局 於 立 法 會 會 議 席 上 ， 書 面 回 覆 8 名 議 員 的 緊

急 質 詢 ， 提 到 「 行 政 長 官 為 自 己 接 受 朋 友 提 供 私 人 飛 機 或 遊

艇 接 載 訂 下 了 內 部 規 則 ， 即 在 沒 有 利 益 的 前 題 下 ， 可 考 慮 接

受 邀 請 ， 但 要 向 朋 友 支 付 相 若 航 程 的 公 共 交 通 票 價 ， 以 顯 示

特 首 並 無 因 接 受 邀 請 而 節 省 旅 費 。 」 在 3 月 1 日 的 立 法 會 行

政 長 官 答 問 大 會 ， 曾 先 生 亦 提 到 這 規 則 ， 但 當 議 員 追 問 可 否

交 出 這 規 則 的 文 本 時 ， 他 並 無 回 應 。 民 主 黨 代 理 主 席 劉 慧 卿

於 3 月 2 日 致 函 行 政 長 官 辦 公 室 索 取 規 則 的 文 本 ， 亦 得 不 到

回 音 。 委 員 會 於 3 月 8 日 致 函 行 政 長 官 辦 公 室 ， 並 在 3 月 13

日 獲 得 回 覆，謂 行 政 長 官 於 2007 年 7 月 採 納 該 規 則，首 次 應

用 日 期 為 2011 年 4 月。覆 函 更 謂 其 辦 公 室 並 無 該 規 則 的 正 式

紀 錄 ， 難 怪 有 評 論 指 這 是 無 字 天 書 。  

 

1.5  對 於 《 內 部 規 則 》 是 否 存 在 ， 我 們 表 示 懷 疑 ， 即 使 該 規 則 是

由 行 政 長 官 制 訂 ， 但 在 制 訂 至 首 次 應 用 的 日 子 相 隔 4 年 ， 期

間 他 可 能 多 次 接 受 旅 遊 款 待 但 公 眾 無 從 得 知 。 另 外 ， 該 規 則

無 文 件 佐 証 ， 亦 沒 有 在 草 擬 過 程 中 諮 詢 公 眾 意 見 ， 因 此 ， 民

主 黨 認 為 該 規 則 只 是 行 政 長 官 用 來 作 開 脫 責 任 的 藉 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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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6  除 了 曾 先 生 被 廉 政 公 署 調 查 外 ， 在 行 政 長 官 小 圈 子 選 舉 期

間 ， 兩 名 候 選 人  －  前 任 政 務 司 司 長 唐 英 年 和 前 行 政 會 議

召 集 人 梁 振 英  －  均 被 揭 發 黑 材 料 ， 被 醜 聞 纏 身 。 唐 先 生

現 被 屋 宇 署 調 查 ， 梁 先 生 則 被 立 法 會 調 查 ， 特 區 三 名 最 高 層

官 員 有 如 斯 境 況 ， 令 人 憂 慮 香 港 是 否 清 廉 不 再 。  

 

1.7  一 波 未 平，一 波 又 起，3 月 29 日 又 爆 出 一 宗 震 撼 全 城 的 事 件，

前 政 務 司 司 長 許 仕 仁 與 香 港 最 大 地 產 商 之 一 的 新 鴻 基 地 產 聯

席 主 席 郭 炳 聯 和 郭 炳 江 因 涉 及 貪 污 ， 被 廉 署 拘 捕 ， 許 仕 仁 更

是 香 港 開 埠 以 來 ， 被 捕 的 最 高 級 官 員 。 外 國 傳 媒 爭 相 報 導 ，

指 案 件 令 香 港 廉 潔 形 象 受 損 ， 又 指 地 產 霸 權 早 招 市 民 不 滿 ，

質 疑 高 官 和 商 人 關 係 過 份 密 切，事 件 可 能 打 擊 投 資 者 的 信 心。 

1.8  國 務 院 總 理 溫 家 寶 於 4 月 10 會 見 梁 先 生 ， 向 他 頒 發 任 命 他

為 特 區 第 四 任 行 政 長 官 的 國 務 院 令 。 溫 總 理 對 梁 先 生 及 新 一

屆 特 區 政 府 管 治 班 子 提 出 兩 點 期 盼 ， 其 中 第 二 點 就 是 要 廉

潔 。 他 謂 為 政 者 要 清 廉 ， 做 人 要 清 廉 。 溫 總 理 的 意 見 反 映 中

央 亦 對 特 區 政 府 領 導 層 出 現 貪 腐 問 題 感 到 不 安 。  

1.9  因 此 ， 民 主 黨 促 請 委 員 會 研 究 上 述 事 件 ， 制 訂 一 個 有 公 信 力

的 規 管 架 構 。 從 各 項 規 管 行 政 長 官 、 行 政 會 議 非 官 方 成 員 、

政 治 委 任 官 員 和 公 務 員 的 利 益 衝 突 的 文 本 可 見 ， 對 公 務 員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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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管 最 為 細 緻 嚴 密 ， 但 對 掌 握 敏 感 資 料 的 高 官 ， 守 則 卻 缺 乏

具 體 規 管 條 文 。 民 主 黨 認 為 規 管 應 盡 量 一 致 ， 確 保 整 個 政 府

的 管 治 隊 伍 都 恪 守 廉 潔 奉 公 的 原 則 。 我 們 歡 迎 候 任 行 政 長 官

梁 振 英 表 示 願 意 接 受 與 公 務 員 同 等 的 規 管 ， 並 促 請 委 員 會 接

納 這 意 見 ， 建 議 修 改 規 管 架 構 ， 將 其 統 一 化 ， 令 規 管 同 樣 適

用 於 行 政 長 官 、 行 政 會 議 非 官 方 成 員 、 政 治 委 任 官 員 和 公 務

員 。  

 

2  對 行 政 長 官 、 行 政 會 議 非 官 方 成 員 和 政 治 委 任 制 度 下 官 員 的 規

管  

 

2.1  就 規 管 行 政 長 官 利 益 衝 突 方 面 ， 民 主 黨 建 議 ：  

 

a)  修 訂《 防 止 賄 賂 條 例 》第 三 條，將 行 政 長 官 納 入 規 管 範 圍 ﹔  

 

b)  行 政 長 官 接 受 利 益 的 規 定 ， 應 與 政 治 問 責 官 員 和 公 務 員 所

受 規 限 一 致，因 此，規 限 公 務 員 的 申 報 和 接 受 利 益 的 條 文 ，

亦 應 適 用 於 行 政 長 官 ﹔  

 

c)  行 政 長 官 需 公 佈 所 有 接 受 利 益 的 資 料 ， 包 括 提 供 利 益 人 士

的 身 份 、 涉 及 利 益 的 詳 情 、 估 計 價 值 ﹔  

 

d)  由 立 法 會 委 任 退 休 終 審 法 院 法 官 ， 負 責 審 批 行 政 長 官 接 受

利 益 的 特 別 許 可 申 請 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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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)  行 政 長 官 出 席 社 交 場 合 或 典 禮 所 獲 贈 的 禮 物 ， 應 被 視 為 贈

送 予 政 府 的 禮 物 ， 若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退 還 禮 物 並 不 恰 當 ， 行

政 長 官 應 將 禮 物 提 交 行 政 署 ， 處 理 方 法 可 包 括 ：  

*與 同 事 共 享 ；  

*用 作 部 門 抽 獎 的 獎 品 ；  

*轉 贈 慈 善 機 構 、 學 校 、 圖 書 館 或 博 物 館 ； 或  

*陳 列 於 辦 公 室 。  

 

f)  行 政 長 官 應 避 免 接 受 過 份 奢 華 、 慷 慨 或 頻 密 的 款 待 ， 以 免

履 行 職 務 時 造 成 尷 尬 ， 及 令 政 府 聲 譽 受 損 ， 或 出 現 實 際 、

觀 感 上 或 潛 在 利 益 衝 突 。 此 外 ， 行 政 長 官 應 避 免 出 席 不 良

場 所 或 結 交 不 良 份 子 ， 以 免 影 響 政 府 聲 譽 。  

 

2.2  有 關 規 管 行 政 會 議 非 官 方 成 員 的 問 題 ， 雖 然 他 們 掌 握 政 府 機

密 資 料 ， 但 適 用 於 他 們 的 利 益 申 報 制 度 過 份 粗 疏 。 民 主 黨 促

請 委 員 會 參 考 《 政 治 委 任 制 度 官 員 守 則 》 第 五 章 關 於 防 止 利

益 的 規 定 ， 考 慮 將 這 安 排 亦 適 用 於 行 政 會 議 非 官 方 成 員 。  

 

2.3  就 規 管 政 治 委 任 制 度 下 官 員 的 利 益 衝 突 ， 由 於 他 們 是 管 治 隊

伍 的 一 部 份 ， 掌 握 很 多 機 密 資 料 ， 又 可 以 指 令 公 務 員 隊 伍 執

行 決 策 ， 民 主 黨 將 《 2010 年 接 受 利 益 (行 政 長 官 許 可 )公 告 》

和 《 政 治 委 任 制 度 官 員 守 則 》 作 出 比 較 ， 我 們 發 現 在 防 止 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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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 衝 突 的 規 定 方 面 ， 雖 然 後 者 第 5 章 第 5.8 段 已 說 明 他 們 必

須 受 到 《 防 止 賄 賂 條 例 》 有 關 條 文 規 管 ， 而 有 關 條 文 是 包 括

該 條 例 第 3 條 ， 而 《 2010 年 接 受 利 益 (行 政 長 官 許 可 )公 告 》

是 按 該 條 例 第 3 條 具 體 列 出 各 項 公 職 人 員 需 遵 守 關 於 接 受 利

益 的 規 定 。 為 清 晰 起 見 ， 民 主 黨 建 議 委 員 會 參 考 《 2010 年 接

受 利 益 (行 政 長 官 許 可 )公 告 》， 把 公 告 內 關 於 接 受 利 益 的 具 體

規 定 的 條 文 寫 入 《 政 治 委 任 制 度 官 員 守 則 》 內 。  

 

2.4  行 政 長 官 、 行 政 會 議 非 官 方 成 員 、 以 及 政 治 委 任 制 度 下 官 員

在 獲 任 命 時 及 定 期 作 出 的 利 益 申 報 ， 需 加 入 申 報 有 否 任 何 個

人 債 務 、 義 務 或 其 他 法 律 責 任 ， 以 及 曾 否 全 部 或 部 份 獲 得 他

人 支 付 、 免 卻 、 解 除 或 了 結 ， 包 括 有 條 件 或 無 條 件 提 供 、 承

諾 給 予 上 述 利 益 。  

 
 

民 主 黨  

2012 年 4 月  

 


